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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12 证券简称：威迈斯 公告编号：2024-046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南山区北环路第五工业区风云科技大楼501之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0

普通股股东人数 9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47,134,68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7,134,6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707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70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深圳威迈斯新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万仁春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李荣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6,873,981 99.8945 260,701 0.1055 0 0.0000

2、《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2.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490,751 98.5255 8,701 0.0035 3,635,230 1.4710

2.0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与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02,918 98.5305 14,299 0.0058 3,617,465 1.4638

2.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485,653 98.5235 13,699 0.0055 3,635,330 1.4710

2.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252,292 98.4290 264,925 0.1072 3,617,465 1.4638

2.0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251,792 98.4288 264,925 0.1072 3,617,965 1.4640

2.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484,153 98.5229 14,799 0.0060 3,635,730 1.4712

2.07、议案名称：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489,751 98.5251 9,201 0.0037 3,635,730 1.471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拟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865,684 98.7660 260,701 1.2340 0 0.0000

2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预案》

2.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17,482,454 82.7518 8,701 0.0412 3,635,230 17.2071

2.02 回购股份的种类与方式 17,494,621 82.8093 14,299 0.0677 3,617,465 17.1230

2.03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7,477,356 82.7276 13,699 0.0648 3,635,330 17.2075

2.04

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17,243,995 81.6230 264,925 1.2540 3,617,465 17.1230

2.05 回购股份的价格 17,243,495 81.6207 264,925 1.2540 3,617,965 17.1253

2.06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17,475,856 82.7205 14,799 0.0700 3,635,730 17.2094

2.07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17,481,454 82.7470 9,201 0.0436 3,635,730 17.209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雪、邓舒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

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00136� �证券简称：ST明诚 公告编号：临2024-106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联影创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88,523,6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63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

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鞠玲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经理王雷先生、副总经理杜登科先生、董事会秘书余岑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

监曹波先生因公未能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收购湖北清能碧桂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7,807,301 99.3292 2,436,200 0.6405 115,000 0.0303

2、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5,090,587 99.5646 3,288,500 0.4170 144,600 0.0184

3、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7,318,301 99.2007 2,872,800 0.7552 167,400 0.0441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对各子公司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5,079,862 99.5632 3,216,600 0.4079 227,225 0.028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5,706,887 99.6427 2,670,800 0.3387 146,000 0.0186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5,833,987 99.6588 2,366,200 0.3000 323,500 0.0412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5,845,662 99.6603 2,362,400 0.2995 315,625 0.0402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5,883,962 99.6652 2,366,600 0.3001 273,125 0.0347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6,015,487 99.6819 2,361,500 0.2994 146,700 0.018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收购湖北清能碧桂园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51%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229,060,577 98.8985 2,436,200 1.0518 115,000 0.0497

2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

案

228,178,677 98.5178 3,288,500 1.4198 144,600 0.0624

3

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228,571,577 98.6916 2,872,800 1.2404 167,400 0.0723

4

关于2024年度对各子公司担

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228,167,952 98.5131 3,216,600 1.3888 227,225 0.0981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融资计划

的议案

228,794,977 98.7839 2,670,800 1.1531 146,000 0.063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4-9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1/2以上通过。 议案3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金明、李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1日

东方红益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0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红益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红益恒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2183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9月1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办法》）《东方红益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东方红益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

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4年10月14日

赎回起始日 2024年10月14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4年10月14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4年10月14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4年10月14日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红益恒纯债债券A 东方红益恒纯债债券C

下属分类基金的交易代码 021835 021836

该分类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东方红益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自2024年10月14日（含）起开始办理各类基

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

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

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或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

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

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及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各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金额为10元人民币 （含申购

费）， 通过其他销售机构申购各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

准。 红利再投资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申购

的单笔最低金额。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但在基金运作过

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基金管理人无法予以控制的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外。法律法规或监管

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2申购费率

3.2.1前端收费

（1）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

别的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

金，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企业年

金理事会委托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养老目

标基金以及职业年金计划等。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可在

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

者。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费率

M＜100万元 0.12%

100万元≤M＜500万元 0.06%

M≥500万元 每笔1000元

其他投资者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费率

M＜100万元 0.60%

100万元≤M＜500万元 0.30%

M≥500万元 每笔1000元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

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因红利

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2）C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收取销售服务费。

3.2.2后端收费

注：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如本基金日后开通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管理人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公告。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无。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赎回申请均不得低于1份。本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每个交易账户各类基金份额的最低份额余额为1份。因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转换等原因导致

其单个基金交易账户内某类基金份额剩余的基金份额低于1份时， 登记机构可对该类剩余的基金份额自动

进行强制赎回处理。 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各销售机构对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赎回份额限制及最

低份额余额限制有其他规定的，需同时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赎回，适用费率按单笔分

别计算。 具体如下：

份额类别 份额持续持有时间（L） 适用赎回费率

A类/C类基金份额

L＜7日 1.50%

7日≤L＜30日 0.10%

L≥30日 0

注：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对基金份额持续持有时间小于30日的，赎回费用

全部归基金财产。 （注：一个月=30日）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

不同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假设由基金A（转出基金）转换至基金B（转入基金）：

（1）赎回费：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收取，并按照《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

规定》的要求将部分赎回费计入转出基金的基金财产。

转出确认份额=转出申请份额×转换确认比例

赎回费=Σ（（转出明细确认份额×基金A基金份额净值-业绩报酬（如有））×赎回费率）

（2）申购补差费：

①当基金A和基金B的申购费均为非固定费用时，申购补差费率指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

当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高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时， 申购补差费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差额，反

之则不收取申购补差费。 各基金的申购费率以转出确认金额（即转出确认份额×基金A份额净值）确定适

用费率，具体以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约定为准。 对于通过直销柜台实施差别申购费率的养老金

客户，计算申购补差费率时，基金的申购费率按照“除养老金客户之外的其他投资者” 的申购费率计算。

申购补差费率=基金B的申购费率-基金A的申购费率

申购补差费=（转出确认金额-业绩报酬（如有）-赎回费）×申购补差费率/（1+申购补差费率）

②当基金A或基金B的申购费为固定费用时，

申购补差费=基金B的申购费-基金A的申购费

如果基金B的申购费≤基金A的申购费，则申购补差费为0。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 可 与 本 基 金 办 理 转 换 业 务 的 基 金 明 细 详 见 https://www.dfham.

com/service/selfhelp/zhuanhuan/index.html。 各基金份额转换业务规则及交易限制详见各基金相关公

告。

（2）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转换业务规则并及时公告。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关于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则，详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并及时公告。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7.1.1直销机构

（1）直销中心

名称：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09号7层-11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108号8层

法定代表人：杨斌

联系电话：（021）33315895

� �传真：（021）63326381

� �联系人：吴比

公司网址：www.dfham.com

� �（2）网上交易系统

网上交易系统包括基金管理人公司网站（www.dfham.com)、东方红资产管理APP、基金管理人微信服

务号和基金管理人指定且授权的电子交易平台。 个人投资者可登录前述网上交易系统，在与基金管理人达

成网上交易的相关协议、接受基金管理人有关服务条款、了解有关基金网上交易的具体业务规则后，通过基

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7.1.2场外非直销机构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场外代销机构的具体名单请见基金管理人公司网站披露的基金销售机构名录。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在基金管理人公司网站披

露本基金销售机构名录及相关信息。

7.2场内销售机构

无。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

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各类基

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本公司网站最新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及相

关业务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且对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

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针对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销售费率优惠活动。对于销售机构开展的基金

销售费率优惠活动，请以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安排，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公告。

（4）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

级相匹配的产品。

（5）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

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

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6）咨询方式：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9200808，公司网址：www.dfham.

com。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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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绿的谐波” ）第三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于2024年10月10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在苏州市吴中区尧峰西路68号公司会议室举

行。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钱月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7）。

特此公告。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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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1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

长的议案》、《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以及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情况公告如下：

一、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已经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左昱昱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左晶

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左昱昱先生和左晶先生的简历，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二、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为规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产生，优化董事会组成，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左昱昱先生、左晶先生、王世海先生，其中左昱昱先生为召集人。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吴应宇先生、陈殿生先生、左昱昱先生，其中吴应宇先生为召集人。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刚先生、吴应宇先生、左昱昱先生，其中李刚先生为召集人。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陈殿生先生、李刚先生、左昱昱先生，其中陈殿生先生为召集人。

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吴应

宇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委员的个人简历，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三、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雨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李谦先生、储建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

聘任沈燕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归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第三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其中，归来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其任职资格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通过。

张雨文先生、 李谦先生和储建华先生的简历， 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沈燕女士、归

来先生的简历请详见本公告附件。

四、 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已经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 《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选举钱月明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钱月明先生的简历，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特此公告。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1日

附件：

沈燕女士简历

沈燕，女，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会计学，本科学历，2012� 年至 2018� 年 历任苏

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部会计、财务部主办会计；2018� 年至今历任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办会计、财务部经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归来先生简历

归来，男，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数学专业，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8�年

至今历任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专员、项目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688017� � �证券简称：绿的谐波 公告编号：2024-037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尧峰西路68号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6,721,71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6,721,7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386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38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左昱昱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归来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地址、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692,662 99.9665 19,229 0.0221 9,821 0.011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决议有效期延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666,901 99.9367 46,911 0.0540 7,900 0.0093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678,340 99.9499 35,472 0.0409 7,900 0.009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690,377 99.9638 22,214 0.0256 9,121 0.010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

选

5.01 关于选举左昱昱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6,344,352 99.5648 是

5.02 关于选举左晶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6,335,745 99.5549 是

5.03 关于选举张雨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6,335,745 99.5549 是

5.04 关于选举李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6,365,318 99.5890 是

5.05 关于选举王世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6,372,826 99.5976 是

5.06 关于选举储建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6,334,756 99.5537 是

6、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6.01 关于选举李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6,353,040 99.5748 是

6.02 关于选举吴应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6,335,498 99.5546 是

6.03 关于选举陈殿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6,354,538 99.5766 是

7、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7.01 选举王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85,938,767 99.0971 是

7.02 选举钱月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85,934,033 99.091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注册地

址、 注册资本及修

改 《公司章程》、

《监事会议 事规

则》的议案

17,787,389 99.8369 19,229 0.1079 9,821 0.0552

2

关于公司 2022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决议有效

期延长的议案

17,761,628 99.6923 46,911 0.2633 7,900 0.0444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延长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相关

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17,773,067 99.7565 35,472 0.1990 7,900 0.0445

4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17,785,104 99.8241 22,214 0.1246 9,121 0.0513

5.01

关于选举左昱昱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7,439,079 97.8819

5.02

关于选举左晶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7,430,472 97.8336

5.03

关于选举张雨文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7,430,472 97.8336

5.04

关于选举李谦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7,460,045 97.9996

5.05

关于选举王世海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7,467,553 98.0417

5.06

关于选举储建华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7,429,483 97.8280

6.01

关于选举李刚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7,447,767 97.9307

6.02

关于选举吴应宇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7,430,225 97.8322

6.03

关于选举陈殿生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7,449,265 97.9391

7.01

选举王刚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

17,033,494 95.6054

7.02

选举钱月明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

17,028,760 95.578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4属于特殊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

案5-7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过半数通过；议案1-7已对中

小投资者单独投票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陆幸巍、冯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301152� � � � � � � �证券简称：天力锂能 公告编号：2024-113

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2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

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24〕第158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并在2024年10月10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同时抄送河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涉及事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分

析与回复。 鉴于部分内容尚需进一步核实和完善，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2024年10月17日前（包含10月17日当日）完成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2049� � � � � � � � � �证券简称：紫光国微 公告编号：2024-051

债券代码：127038� � � � � � � � � �债券简称：国微转债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河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2024年半

年报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

河北证监局、河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4年度河北辖区上市公

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2024年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 (http://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4年10月15日（周

二）15:30-17:00。

届时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3042� � �证券简称：华脉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2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工业集中区丰泽路66号华脉国际广场十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331,7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98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胥爱民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吴建斌先生、董事陈玲宏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革先生出席会议；执行总经理杨勇先生、财务总监陆玉敏女士列席本次会议；副总

经理陈玲宏女士、黄明辉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胡宜奎 42,722,578 98.5941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胡宜奎 5,808,757 90.50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宫国庆、林晨秋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88049� � � � � � � �证券简称：炬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4

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46,6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

增长23.87%。

2.预计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09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增

长51.09%。

3.预计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4,800.00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同比增长31.16%。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2023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37,620.23万元。

2023年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692.63万元。

2023年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659.63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今年以来，公司紧紧把握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采取积极的销售策略，成功实现公司营业收入较大

幅增长，同时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及客户结构，实现利润较高速增长。报告期内，公司产品表现频传捷报。

其中，端侧AI处理器芯片持续放量，销售收入同比呈现倍数增长；同时公司的低延迟高音质无线音频产品

表现尤为亮眼，销售收入大幅增长。 此外，蓝牙音箱SoC芯片系列稳步上攻头部音频客户，赢得国际一线品

牌客户的青睐。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关注市场需求动态和技术发展趋势，为满足客户对端侧设备低功耗高算力的需求，

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研发投入约16,000.00万元，同比增长34.09%。

此外，公司的产品结构以及客户结构不断优化，高毛利率产品销售占比持续提高，进而提升本报告期的

综合毛利率达到47.14%左右，预计同比提升4.10个百分点，提升了公司整体利润水平。 后续，公司将继续通

过紧密围绕下游市场需求，赋能终端品牌客户持续创新，并加大新兴市场开拓力度，不断精进产品矩阵，开

启新一轮的增长浪潮。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测算数据，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001309� � � �证券简称：德明利 公告编号：2024-101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

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4年10月1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

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

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履行中国证监会注册程序，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

的予以注册或不予以注册的决定文件后另行公告。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0401�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2024-069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河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2024年半

年报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河北

证监局、河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4年度河北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2024年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

注“全景财经” 微信公众号，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4年10月15日

(星期二)15:30-17:00。

届时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刘宇、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前进及财务总监杨北方，将在

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1日


